
彰化縣水尾國小 111學年公開授課 
領域/科目 健體 設計者 邱淑惠 

實施年級 六上 教學時間 40分鐘 

主題名稱 貳、身體力與美 

單元名稱 八、足球小子(一) 

設計依據 

學
習
重
點 

學
習
表
現 

1c-III-1了解運動技能要素和基本運動規範。 

1c-III-2應用身體活動的防護知識，維護運動安全。 

1d-III-1了解運動技能的要素和要領。 

3c-III-2在身體活動中表現各項運動技能，發展個人運

動潛能。 
總綱
與領
綱之
核心
素養 

健體-E-A2 具備探索身體

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

思考能力，並透過體驗與

實踐，處理日常生活中運

動與健康的問題。 

健體-E-C2 具備同理他人

感受，在體育活動和健康

生活中樂於與人互動、公

平競爭，並與團隊成員合

作，促進身心健康。 

學
習
內
容 

Bc-III-1基礎運動傷害預防與處理方法。 

Hb-III-1陣地攻守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及基礎戰術。 

融入議
題與其
實質內
涵 

•人權教育 

人 E8了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求。 

•品德教育 

品 E2自尊尊人與自愛愛人。 

品 E3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。 

•安全教育 

安 E7探究運動基本的保健。 

與其他

領域/科

目的連

結 

無 

教材 

來源 
•南一版健康與體育六上主題貳單元八 

教學設

備/資

源 

空曠的場地、哨子、足球。 

學習目標 

1.知道足球行進間傳接球的動作。 

2.能藉由活動練習足球行進間傳接球的動作。 

3.知道用足球護球的動作。 

4.能藉由遊戲完成足球護球的動作。 

5.能藉由活動練習盤球突破的技巧。 



6.能藉由活動培養足球的技巧。 

教學活動設計 

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

【活動 1：盤球高手】 

(一)雙人移動傳球：教師示範動作要領後，請若干學童進行示範，並藉由

示範進行指導。 

⒈兩人一組，相距 5公尺以上，統一方向移動且保持間隔距離，一人先

將球踢傳往右斜前方（另一人直線前進的路線上），由另一人小跑步

前進將球接住；接住後，再將球踢傳往左斜前方（另一人直線前進的

路線上），由另一人小跑步前進將球接住，再進行斜線傳球，依序連

續進行傳接。 

⒉兩人配合要注意傳球的速度及力道，以可以讓隊友順暢接住者為佳。 

(二)二對一傳球 

⒈三人一組，兩兩相距約 5公尺以上，統一方向移動且保持間隔距離。 

⒉外側兩人進行前進間橫向盤傳接球，中間一人干擾外側兩位同學傳接

（間隔距離不變），設法將球攔阻。 

⒊練習一段時間後，傳球和攔阻角色互換。 

(三)順序傳球 

⒈在固定範圍的場地上，六個同學為一組，按照號碼依序號。 

⒉場上學童慢步移動，由一號開始，按號碼依序將球踢傳給下一位，兩

兩傳球間隔距離至少 5公尺以上。 

⒊學童依情況發球給予 1號進行踢傳（可以同時有兩顆球或以上進行傳

接）。 

⒋一段時間後，教師統計依序完成 6次傳接球的球數共有幾次。 

(四)學童動作告一段落後，教師獎勵動作表現優異的學童，並請學童發表

感言。 

 

【活動 2：護球高手】 

(一)基本護球：教師示範動作要領後，請若干學童進行示範，並藉由示範

進行指導。 

⒈兩兩一組，練習將球用身體擋在對方和足球之間。 

⒉抄球者設法繞過防守著的身體，用腳抄截。 

⒊防守者注意後方抄球者的動作，移動身體擋住抄球者，將球保護住在

前方，注意用眼睛餘光判斷抄球的的動作。 

⒋抄球者不可以拉人、撞人、用腳絆人，或有不當的身體接觸。 

(二)搶球遊戲 

⒈兩兩一組，間隔距離取開，一人輕踩球面護球，一人設法將球踢離防

守者腳下。 

⒉抄球者設法繞過防守著的身體，用腳抄截，讓球離開防守者的腳下，

即算成功。 

⒊防守者注意後方抄球者的動作，移動身體擋住抄球者，將球保護住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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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方，注意用眼睛餘光判斷抄球的的動作。 

⒋抄球者不可以拉人、撞人、用腳絆人，或有不當的身體接觸。 

(三)學童動作告一段落後，教師獎勵動作表現優異的學童，並請學童發表

感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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